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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6－017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所持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

进行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所属全资公

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源”）拟以所持陕西亿华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亿华”）51%股权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开展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合作，融资金额

合计不超过 20 亿元，其中：裕中能源按账面价值 5.85亿元转让所持有陕西亿华

10%股权引入融资合作方中信金融资产，期限 60 个月；中信金融资产以不超过

14.14 亿元现金出资作为优先级、裕中能源以持有陕西亿华 41%股权按账面价值

23.97亿元及不低于 277 万元现金出资作为劣后级信托财产委托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设立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分期向陕西亿华发放信

托贷款不超过 14.14亿元，专项用于海则滩煤矿项目建设，期限不超过 60个月。

●本次融资合作中的信托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陕西亿华以其

采矿权提供抵押担保。本次融资合作到期后，公司或其指定方享有向中信金融资

产按照本次出资金额和不低于 5.625%年化预期收益率之和远期回购陕西亿华

10%股权的权利；同时，信托计划进行清算，向裕中能源分配原状返还陕西亿华

41%股权。

通过本次融资合作，公司预计获得资金不超过 20亿元，将为公司重点项目

海则滩煤矿建设提供充分资金保障，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海则滩煤矿早

日投产见效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本次融

资合作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一、融资情况概述

（一）融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所属控股公司陕西亿华海则滩煤矿项目建设，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裕中能源拟与中信金融资产开展融资合作，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方式，

为海则滩煤矿建设提供资金，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 20亿元，其中：裕中能源按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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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 5.85亿元转让所持有陕西亿华 10%股权引入融资合作方中信金融资产，期

限 60个月；中信金融资产以不超过 14.14亿元现金出资作为优先级、裕中能源以

持有陕西亿华 41%股权按账面价值 23.97亿元及不低于 277万元现金出资作为劣

后级，委托中信信托设立“中信信托·信华 75号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

托计划”），信托计划分期向陕西亿华发放信托贷款不超过 14.14亿元，专项用于

海则滩煤矿项目建设，期限不超过 60个月。

本次信托贷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陕西亿华以其采矿权提供抵押

担保；在特定情形下，中信金融资产有权要求公司或其指定方限期收购其信托计

划份额，陕西亿华为公司该项收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本次融资到期后，公司或其指定方享有向中信金融资产按照本次出资金额

及一定预期收益远期回购陕西亿华 10%股权的权利；中信金融资产作为信托计划

优先级，通过优先分配信托财产方式退出，信托计划随后清算，并向裕中能源分

配原状返还陕西亿华 41%股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所持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进行融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以所持陕西亿华 51%

股权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方式开展融资。同时，为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公司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业务过程中签署涉及公司的相关法律

合同及文件，授权公司相关部门具体办理上述事项相关手续。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融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即可实施。

二、融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中信金融资产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5774

3．法定代表人：刘正均

4．注册资本：8,024,667.9047万元

5．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成立日期：1999年 11月 01日

7．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

8．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

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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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

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

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信金融资产主要股东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财政部、中保融信私募基

金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等。截至 2025年 6月末，中信金融资产

合并资产总额 10,109.33亿元，2025 年上半年实现总收入 402.21亿元、归母净利

润 61.68亿元。中信金融资产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1．信托计划基本信息

（1）信托名称：中信信托·信华 75号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

（2）信托类型：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

（3）信托规模：不超过 38.20亿元

（4）信托期限：不超过 60个月

2．信托主体

（1）委托人/受益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受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资金投向

向陕西亿华发放信托贷款不超过 14.14亿元，专项用于海则滩煤矿项目建设。

三、融资方案主要内容

（一）股权融资

1．融资方式。裕中能源按账面价值 5.85 亿元向中信金融资产转让陕西亿华

10%股权，中信金融资产以现金 5.85亿元向裕中能源支付股权转让款，资金优先

结清存量贷款及用于海则滩煤矿项目建设。

2．项目期限。60个月。

3．收益安排。中信金融资产股权出资设置不低于 5.625%年化预期收益率，

在陕西亿华分红未满足时，由公司代为补足。

4．退出方式。在项目期限届满前，公司可通过资本市场或直接回购方式收购

中信金融资产所持陕西亿华 10%股权，回购价格为中信金融资产本次股权出资金

额及上述收益安排中的一定预期收益之和。

（二）债权融资

1．融资方式。中信金融资产以不超过 14.14亿元现金出资作为优先级、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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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以持有陕西亿华 41%股权按账面价值 23.97 亿元及不低于 277万元现金出资

作为劣后级，委托中信信托设立“中信信托·信华 75号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分期向陕西亿华发放不超过 14.14 亿元信托贷款，专项用于海则滩煤矿

项目建设。

2．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60个月。

3．收益安排。中信金融资产通过信托计划取得不低于 7.5%年化预期收益率。

4．信托贷款增信措施。陕西亿华以其海则滩煤矿采矿权提供抵押担保；永泰

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特定情形下，中信金融资产有权要求永泰能源及

其指定方限期收购其信托计划份额，陕西亿华为永泰能源及其指定方收购中信金

融资产持有的信托计划份额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退出方式。陕西亿华向信托计划归还信托贷款、支付信托收益，信托计划

优先向中信金融资产分配信托财产实现退出；中信金融资产持有信托计划份额退

出完成后，随即清算信托计划，并向裕中能源分配原状返还陕西亿华 41%股权。

（三）其他

若公司不行使远期回购权或未能按照相关约定方式使中信金融资产退出股权、

信托计划出资时，则中信金融资产可自行向其他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陕西亿华股

权、信托计划份额。

四、融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融资合作，公司预计获得资金约 20亿元，将为公司重点项目海

则滩煤矿建设提供充分资金保障，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海则滩煤矿早日

投产见效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本次融资合作以股权和债权相结合方式进行，有利于进一步盘活与释放公

司存续资产潜在价值，增加公司现金流，保障公司发展持续向好。

3．本次融资合作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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